附件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

	标准名称
	

	项目类型
	□  制定
□  修订   被修订标准号:                

	标准类别
	□ 地方特色食品的产品标准   
□ 地方特色食品的生产经营规范标准
□ 地方特色食品标准中指标的检验方法标准

	项目提出
单位基本情况（必填）
	单位名称：
地址： 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: 
工作基础及条件：


	标准起草项目承担单位
（如与提出单位相同，则不需填写）
	单位名称：
地址： 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工作基础及条件：

	项目负责人
	姓名
	
	职称
	

	
	学历
	
	单位
	

	项目完成时限
	     年  

起止时间： 年  月至  年  月

	　　一、立项建议的必要性（包括拟解决的食品安全问题、立项背景和理由、自治区及国内产业发展情况、对自治区相关行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等）

	　　二、立项建议的科学性　（包括现有市场监督抽检、行业和企业调查等相关数据，现有食品安全风险监测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情况，国际同类和国内相关法规、强制性标准情况等）

	　　三、标准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（包括标准适用的范围、主要技术指标内容、食品类别的说明等）
　　　



	　　四、项目总体思路、技术方案、计划和保障措施（包括工作思路、技术力量、任务分工、计划时间、成本预算及经费来源、经费使用计划等）



	　　五、立项建议的合法性（包括符合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况，地方特色食品相关资料、其他有助于证明安全性的资料，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能涵盖的情况，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程度、社会影响等情况等）

	　　六、与相关部门、相关行业协调的情况及意见



	　　七、项目提出（标准起草项目承担）单位意见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（包括支持材料目录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等）


注：本立项建议书需一式三份。表格不够填写可调整格式或另附页。若项目提出单位和标准起草项目承担单位不相同，两个单位均应在“单位意见”栏中签署意见并盖章。相关支持材料需另附，并与表格同时报送。

